科 研 诚 信 承 诺 书
浙江师范大学受                委托，指定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横向项目的研究，签订横向项目合同，本人代表项目组就该项目研究的相关事项承诺如下：

一、项目研究经费按合同金额全额汇入合同指定账户，按照浙江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使用。

二、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。

三、遵纪守法，不行贿、不索贿。
四、遵守学术规范，恪守职业道德。

五、合同履过程中如签订补充协议的，应经学校审核确定。

六、因本人或项目组成员违反合同约定，造成委托人或第三人损失的，由本人或项目组成员自行承当相应法律责任。如学校因此承担了法律责任的，有权向本人或项目组成员全额追偿。
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横向科研经费列支“十不准”
一、不准列支与签订合同要求不符的各类支出；
二、不准列支与项目组成员亲属关系（列入项目组成员的专技人员除外）或项目委托方相关人员的劳务支出，
三、不准列支旅游、娱乐等消费支出；
四、不准列支个人、家庭消费支出；

五、不准列支烟、酒、服装等消费支出；

六、不准列支罚款等支出；

七、不准列支发票所列事项与出具发票单位经营范围不相符的有关支出；

八、不准列支非科研用房物业管理费；

九、不准列支与课题活动无关的通讯、网络等费用；

十、不准列支与课题活动无关的宴请费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请仔细阅读后签署）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项目信息及项目组成员情况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归属
	所属单位
	所属研究机构
	所属学科

	
	
	
	

	项目组成员：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职称
	所在单位
	任务分工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说明：（1）学科按教育部一级学科填写；
项目组成员可以包含一定数量的学生，并在“职称”栏中填写“博士生”“硕士生”“本科生”等。

学生、校外人员身份证号为必填项。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